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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附加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我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

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

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

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生产经营

场所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因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

损害，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下列经济赔偿责任： 

（一）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二） 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释义 

【追溯期】 

（一）指自保险责任起始日向前追溯的时间期间； 

（二）追溯期由保险合同当事人协商确定，原则上追溯期起始日不超过第一年保险单

的保险期间起始日且追溯期最长不超过 3年。 

【突发环境事件】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

物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

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生态环境损害】指由于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物理、

化学或生物特性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

伤。 

【较大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指根据国务院 2015 年 2 月 3 日发布的《国家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规定的较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2 / 2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

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的； 

7.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中毒或重伤

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1万人以上 5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

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人以下急性死

亡或者 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

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上 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人以上 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10 人以下急性重度

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防止将污染物扩散迁移、降低环境

中污染物浓度，将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降至可接受风险水平而开展的

必要的、合理的行动或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状

态期间，生态环境因其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改变而导致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

的丧失或减少，即受损生态环境从损害发生到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期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

损失量。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指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难以恢复，其向公众或其它生

态系统提供服务能力的完全丧失。 

 


